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杨澜

本报讯 一觉醒来看到楼下有几

只野猫窜来窜去， 便抡起家里的 3 个

啤酒瓶朝野猫扔去， 但不巧砸中了停

在楼下的车辆。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王某因犯高

空抛物罪被判处拘役 3 个月， 并处罚

金 1000 元， 并适用缓刑。 本案也是

发生在崇明区的首例高空抛物刑事案

件。

今年的一天， 王某在离家附近的

小饭馆和朋友喝酒， 从白天一直喝到

晚上， 回到家中便倒头大睡。 第二天

中午醒来， 王某看到自己家楼下马路

边的小树林有几只野猫窜来窜去， 觉

得甚是烦人， 便从窗口往楼下扔了 3

个啤酒瓶， 但不巧正好砸在了楼下的

马路上。

王某居住在一处临街房子的六

楼， 楼下就是餐馆、 药店等商铺， 平

日里人来人往， 事发时刚好有路人经

过， 看到碎落一地的酒瓶碎片， 便赶

忙报警。

崇明检察院经过审查， 认定被告

人王某从建筑物抛掷物品， 情节严

重， 应当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最终崇明法院判处王某拘役 3 个

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并适用缓刑。

检察官提醒>>>

过去， 高空抛物行为可能只有造

成损害才需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近年

来， 高空抛物、 坠物事件不断发生，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侵害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 是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 ”。

为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2021 年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 增设了高空抛物罪这一罪

名， 进一步加大了对高空抛物行为的

惩处力度。 这也就意味着高空抛物不

再是 “出了事才有事 ， 不出事就没

事”， 高空抛物不仅可能要承担民事

责任， 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此检察官提醒大家， 在平时的

生活中， 要正确处理好不良情绪和各

类矛盾， 切勿通过高空抛物来发泄情

绪， 从自身做起， 养成文明生活的习

惯， 共同维护我们头顶上的安全。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短短 1 年多时间里， 产

自居民区小作坊的假冒“爱马仕” 竟

能累积 440 余万元价值。 近日经黄浦

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被告人翁某甲、

翁某乙、 邹某某被杨浦区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分别获刑

3 年 6 个月至 1 年 6 个月不等， 并处

罚金。 在本案的查处过程中， 黄浦检

方同时一并追诉了翁某甲上游生产工

厂及下游进购销售相关人员的刑事责

任， 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翁某甲于 2017 年起， 租赁广州

市某小区内一室作为作坊和仓库， 伙

同其女儿翁某乙， 并自 2020 年初起

雇佣邹某某， 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或

许可， 接受客户订单， 从事假冒铂

金、 康康等爱马仕系列注册商标的包

具的定制委托生产、 批发及零售业

务。 其间， 所定制生产销售的假冒爱

马仕系列商标的包具的款式、 数量，

由翁某甲依客户订购要求具体确定，

皮料、 五金配件主要由翁某甲购买并

提供给其联系合作的韦某甲、 韦某乙

或李某 （均另案处理） 等人开设的工

厂进行剪裁、 制作及装配， 最后再由

翁某甲以定制购置的带有爱马仕商标

的防尘袋进行包装， 快递发货给相应

订单客户。 翁某乙于其中主要帮助从

事接受客户订单、 收发货款及跟单记

账等工作。 邹某某主要帮助进行收发

货品， 产品五金件装配， 以及将有瑕

疵的货品外送进行修补上色等工作。

经审计， 翁某甲于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3 月期间， 共自韦某甲、

韦某乙、 李某等人所开设的工厂处定

制生产的假冒爱马仕系列商标的包

具， 合计价值 440 万余元； 自翁某甲

处查扣的假冒商标包具合计价值 19

万余元。

黄浦检方表示， 侵犯商标类犯罪

案件往往呈现犯罪环节多、 犯罪链条

长、 组织分工细的特点。 办案检察机

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对上游非

法制造生产和下游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仍予以进购销售的人员， 均

依法予以追诉， 做到对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行为应追尽追、 全面惩治。

另据黄浦检方召开的“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检察履职 助力优化法治营

商环境” 新闻发布会披露， 2021 年该

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案件数和

人数分别是 2020 年的 2.4 倍和 2.1

倍。 其中侵犯商标类犯罪约占 8 成案

件数量， 且跨区域犯罪频发， 犯罪产

业链日趋成熟， 各环节深度分散隐

匿。 犯罪主体以共同犯罪为主， 单位

犯罪增幅明显， 而互联网仍是知识产

权犯罪高发领域。 对此黄浦检方表

示， 将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切实保护区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

的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秩序、 创新秩

序和司法秩序，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办

案质效不断提升。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开始的时候还

有些犹豫， 担心有危险， 但来

钱太快了， 后来就麻木了。”

宏业公司项目经理沈某在面对

审讯时发出如此感叹。 为了一

己私利， 沈经理私下找了非公

司客户的买家， 将买家订单

“移花接木”， 加入到公司的客

户订单中， 在货款一点点膨胀

的过程中最终迷失了自己。

近日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沈某夫妇均被松江区人

民法院判处犯职务侵占罪，

双双获刑。

2020 年 4 月， 宏业公司

法务江女士来派出所报警， 表

示公司员工沈某在职期间侵占

公司上百万元财物， 请求警方

进行调查。 江女士表示， 宏业

公司与波特公司是关联公司，

波特公司在获得客户项目采购

需求后会将订单发给宏业公

司， 由宏业公司向国外的供

货商下单并将采购到的物料

送至客户处， 最后波特公司

再到客户处进行安装调试，

收取费用后与宏业公司另行结

算。

但 2020 年 1 月， 波特公

司的经销商反映在一家非客户

的公司里发现了一批货物， 因

这些货物在国内并没有其他销

售途径， 宏业公司觉得很可

疑， 经对这批货物的序列号进

行反查后， 发现这些货物都是

由宏业公司项目经理沈某向国

外供应商订购的， 十分可疑。

察觉事情败露， 沈某本人已于

当月离职。

今年 2月， 沈某被抓获归

案。 据沈某供述， 2017 年起

因为买房压力大， 他动起了接

“私单” 的主意。 而让这些

“私单” 做成的第一步就是制

造项目余量。

通常情况下， 宏业公司的

成本核算包括物料价格和无形

成本， 物料价格是固定的无法

造假， 但像安装、 调试、 维护

等产生的人工成本都属于无形

成本的， 有浮动空间。 具体到

操作层面上， 虽然订单报价是

由方案部门负责的， 但方案做

好之后就会交给项目经理， 之

后也没有人再行审核。

沈经理抓住了这一漏洞，

前期提高报价， 后期降低管理

成本， 利用一高一低间的差额

制造出项目余量， 利用职务之

便在项目中私自添加了一些方

案之外的物料。 因为沈经理会

以低于公司订购价的价格出售

货物， 他的“生意” 很是红

火。

“生意” 做大之后， 沈某

有了“风险意识”。 担心每次

把货直接发给客户会太过显

眼， 沈某通过妻子王某的朋

友， 找到了一家公司作为中转

站， 先将物料发给该公司， 再

由该公司转发给客户。 而宏业

公司发货时也仅仅是按照项目

经理提供的地址发货， 并不会

与原始合同进行比对， 这也让

沈某一时间能够逍遥法外。 不

过， 即便谋划得如此周密， 宏

业公司最终还是顺藤摸瓜发现

了沈某“暗渡陈仓” 的所作所

为。

经审核， 沈某利用职务之

便， 窃取公司财务， 涉案金额

2000 余万元， 其妻子王某参

与协助收银、 转寄货物价值共

计 400余万元。 今年 9 月， 松

江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沈

某、 王某提起公诉。 10 月 21

日， 松江法院依法判决沈某犯

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依法判决王某犯职务侵占

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5 年； 王某退缴的 100 万元发

还被害公司， 未退出的违法所

得， 继续予以追缴。

（文中公司、 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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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张女士从某网上的珠宝店铺购

买了 53 把老凤祥的纯银梳子送朋

友， 然而到手后， 张女士发现这些

梳子非但没有“老凤祥” 的 logo，

甚至都不是纯银的。 为此， 她将网

店、 平台以及老凤祥一起告上了法

院， 要求“假一赔十”。 近日， 长

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

决。

网上买来李鬼“老凤

祥”

张女士告诉法官， 2021 年 5

月， 她从某珠宝网店中购买了 53

把纯银梳子， 商家在页面中承诺假

一赔十。 “我购买前， 就问商家我

购买的梳子是否是老凤祥品牌， 其

含银量是否为 99.9%纯银， 商家承

诺是老凤祥的纯银梳子， 我才会购

买。” 张女士说， 她收到货后， 将

梳子送给了朋友。 但朋友却提醒她

梳子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不像是纯

银。 于是， 她和商家协商一致同意

由她将产品进行第三方检测， 检测

结果为样品含银， 主体材料为铜合

金。

这让张女士非常气愤， 她表示

收到的梳子上没有商家承诺的“老

凤祥” 字样， 检测也显示商品材质

并非纯银制品。 协商未果后， 张女

士将该网点、 购物平台以及老凤祥

公司一起告上法院， 要求判令网店

退还货款 6806.40 元， 并支付她 10

倍购物款的赔偿金 68064 元， 老凤

祥公司、 购物平台对以上费用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商家： 送检的梳子被

“李代桃僵”

网店则提交了另一份检测报

告， 证明其出售的 53 把梳子系足

银制造。 网店表示自己并未与张女

士明确确认梳子系老凤祥品牌， 梳

子的商品名称未体现老凤祥字样。

张女士故意在聊天记录中提到

“老凤祥品牌”， 对此网店未予以明

确确认， 而是在她提到“包装好

点， 千万不要把包装弄坏了”， 网

店才回复到“好的”。

网店还认为， 张女士送去检测

的梳子也并非自己店内的产品， 而

是用其他铜合金制品的梳子来冒充

的。 为此请求驳回张女士的全部诉

请。

老凤祥和网络平台不

愿承担连带责任

老凤祥公司认为， 系争产品并

非由公司出售， 买卖合同主体应为

张女士、 网店以及平台。 老凤祥从

未生产过系争产品， 且从未在任何

网络平台开设或授权开设门店。

购物平台则认为， 自己作为网

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 在商家入驻

时已经审核了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能够提供被告商家的真实名称、 地

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已经履行了平

台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平台仅为第

三方入驻商家与用户达成交易提供

网页空间、 虚拟经营场所、 交易规

则等服务， 并非商家与用户之间交

易行为的参与方， 不对商家的任何

口头、 书面陈述或承诺， 发布的信

息及交易行为的真实性、 合法性、

准确性、 及时性、 有效性等作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不应当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商家“假一赔

十”承诺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原告与

商家的聊天记录显示， 原告在送检

前已告知商家具体送检机构， 商家

对此并未提出异议， 而是提出要求

全程录视频； 尽管原告并未提交送

检视频， 但从其提交的订单记录、

拆包视频、 商品外盒及实物、 《检

测报告》 所载“样品外观及标识照

片” 等证据、 并结合调取的商品快

照及聊天记录来看， 上述证据在内

容上具有连贯性且得以相互印证，

可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商家主张送检商品存在调包可能

性， 但未能对此提供相关证据加

以证明。 综上， 在被告未能对商

品同一性提交反驳性证据的情况

下， 本院对送检商品同一性予以认

可。

根据 《检测报告》 所载结论显

示， 涉案商品的主体材料为铜合

金， 并非商家在商品页面中承诺的

“万足银 S9999”； 经被告老凤祥公

司确认， 涉案商品并非该司生产，

显然与商家在聊天记录中确认的、

在商品页面中标示的老凤祥品牌相

悖， 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商品系假

货。

涉案商品页面“假一赔十” 条

款系卖家对所售商品的承诺， 且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属于双方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内容， 商家应

当履行“假一赔十” 的约定。

同时， 法院指出老凤祥公司并

非涉案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相对方，

原告要求被告老凤祥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法

不予支持。 网络平台入驻平台时审

核了其主体信息， 并在原告维权时

提供了销售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 涉案商品亦已下

架。 由于平台履行了相关义务， 法

院亦判决其不承担连带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商家“退一赔

十” 并承担鉴定费用。

网购53把“老凤祥”银梳子竟都是假的
商家被判退一赔十

项目经理接“私单”涉案两千万元

因犯职务侵占罪获刑7年

父女合伙“小区造爱马仕” 涉案440万元
均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

男子从六楼扔酒瓶砸野猫获刑
崇明区判处首例高空抛物刑事案件


